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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花蓮縣豐濱鄉第十九屆鄉長選舉選舉公報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灣省花蓮縣豐濱鄉第十九屆鄉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星期六 ) 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

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鄉長候選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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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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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蓮
縣

無 中華工商畢業

豐濱鄉民代表會第17、20屆代表

豐濱鄉民代表會第 21屆主席

豐濱鄉靜浦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立法委員陳瑩服務處執行長

一、行政效率：本鄉各項公共事務希望藉由本鄉青年才俊來投入並且培育擔綱。 

二、幼兒教育：加強鄉內強迫入學方案，讓小朋友都能如期如實接受國民義務教育。 

三、文化傳承：每年定期舉辦海祭、山海祭、豐年祭及飛魚祭等各項歲時祭儀緬懷先人。 

四、社會福利：提高老人居住照顧服務及 C據點之設置，提升鄉民意外險額度 100 萬元。 

五、農業經濟：輔導農民農耕技術，增加農經效益，成立各級農事產銷班。 

六、漁牧經濟：強化漁牧作業環境，讓年青人有機會返鄉居住，增加鄉村人口及經濟。 

七、保留地：加強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補辦增劃編業務。 

八、觀光休閒產業：積極開發奚卜蘭島綜合遊憩帶狀景點，提升本鄉觀光休閒能見度。 

九、共治共管：豐濱鄉轄區內各觀光景點與東管處共同經營共同管理，提高遊憩觀光品質。 

十、人才培育：鄉內重大經濟與環境建設，讓本鄉人來共同參與完成自己家園自己建設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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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無

大漢技術學院環境

資源管理系工學學

士

第 16、19 屆豐濱鄉民代表

第 20 屆豐濱鄉民代表會主席

現任豐濱鄉八里灣部落發展協會理事長

暨部落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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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㈠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 ( 包括當日 ) 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 ( 包括當日 )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

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 (一百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含當日 )，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㈡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㈠投開票地點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

㈡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㈢選舉人照顧之 6歲以下兒童得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㈣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㈤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㈥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㈦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㈧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⒈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⒉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⒊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⒋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⒌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㈨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

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㈩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㈠縣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㈡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㈢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㈣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㈤鄉（鎮、市）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㈥區域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㈦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另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

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㈧村（里）長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㈠圈選二人以上。

㈡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㈢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㈣圈後加以塗改。

㈤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㈥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㈦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㈧不加圈完全空白。

㈨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其他：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

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㈠候選人資格不合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㈡有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之情事。

㈢依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前往投票時應佩戴口罩，配合量測體溫以及手部消毒。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及選務防疫措施，請參見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https://www.cdc.gov.tw) 及 

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https://www.cec.gov.tw)。

投開票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

花蓮縣豐濱鄉第 0258 投開票所 靜浦活動中心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村７鄰靜浦２４７號 靜浦村

花蓮縣豐濱鄉第 0259 投開票所 港口活動中心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７鄰港口１１８號 港口村

花蓮縣豐濱鄉第 0260 投開票所 豐濱國小活動中心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６鄰民族街５號 豐濱村

花蓮縣豐濱鄉第 0261 投開票所 豐濱國中體育館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３１鄰光豐路２６號 豐濱村

花蓮縣豐濱鄉第 0262 投開票所 豐富文化健康站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２５鄰豐富７１號 豐濱村

花蓮縣豐濱鄉第 0263 投開票所 新社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７鄰新社１４５號 新社村

花蓮縣豐濱鄉第 0264 投開票所 磯崎活動中心 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５鄰磯崎７１號 磯崎村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一、 防疫新作為 - 配合政策提升部落自主防疫意識。

(一 ) 持續協助部落成立自主防疫站，適時提供防疫物資。

( 二 ) 運用全鄉數位網路廣播系統、族語、國語提醒防疫重點。

( 三 ) 加強宣導接種三劑疫苗，啟動幸福巴士接駁施打。

二、產業發展 - 東海岸豐濱觀光聯盟成立，聯合行銷遊程。

(一 ) 整合豐濱鄉旅遊資訊平台建立及觀光產業聯盟。

( 二 ) 親不知子海上古道、月洞遊憩區持續改善工程。

( 三 ) 推動藝術、文化及部落產業市集活動。

( 四 ) 活化大港口營區成立地方創生聚落。

( 五 ) 爭取歷史事件文化紀念館設立。

( 六 ) 積極輔導協助兩處部落釀酒工坊合法化。

三、文化發展 - 深耕族群文化，堅持在日常中實踐。

(一 ) 推動 Cilangasan 奇拉雅山 - 健康文化園區。

( 二 ) 提高各部落祭典文化基金經費。

( 三 ) 新社部落噶瑪蘭聚會所細部設計規劃中。

( 四 ) 東興部落聚會所興辦事業計畫提出中。

( 五 ) 靜浦部落聚會所細部設計規劃中。

( 六 ) 豐富部落聚會所土地價購規劃中。

(七 ) 辦理 Cepo' 戰役紀念追思致敬活動。

( 八 ) 推動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傳承。

四、社會福利建全 - 享加倍，讓豐濱更幸福。

(一 ) 幸福巴士 3.0 智慧服務，造福鄉親接駁便利。

( 二 ) 全鄉納保意外險 2.0 保障加值，實支實付納入意外理賠。

( 三 ) 預防醫療納入長照需求，智慧手環 3.0 持續營運不中斷。

( 四 ) 規劃豐濱鄉鄉民子女高中（職）以上助學金補助政策

五、基礎建設 - 鄉親共同參與規劃，改善部落生活品質。

(一 ) 積極爭取自來水管延伸至磯崎村。

( 二 ) Cilangasan 聖山下的圖書館細部設計規畫中。

( 三 ) 推動全鄉部落道路路平、水溝疏濬專案。

( 四 ) 全鄉路燈維修智慧化提報系統，提升行的安全。

( 五 ) 改善農業產業道路及灌溉溝渠計畫。

( 六 ) 承諾提高各村零星工程經費，立即服務各村需求。

六、城市交流-開拓鄉鎮交流與商機，讓國際遇見豐濱山海文化。

(一 ) 城鄉工藝、文化及產業交流合作意向協議簽署。

( 二 ) 推動鄰近國際友好鄉鎮交流合作意向協議簽署。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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